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计划的通知》，本项目地块已被批准纳入2025年度土地储备计划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地块符合《财政部、国土资

源部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土地储备专项债券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

（财预【2017】62号）中关于土地储备项目的要求，且已完成《国有

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合同》的签订，待合同履行完毕，可成为储备土

地。在《国有土地使用权收储补偿合同》履行过程中，有土地储备方

面的资金需求。

三、项目资金来源及用途

（一）项目资金来源

根据海宁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资料与说明，本期债券对应项目

的资金来源为财政投入和本土地储备专项债券。

（二）资金用途

根据海宁市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资料与说明，通过土地储备专项

债券方式募集的资金将全部用于本期债券对应的项目地块土地储备

工作，包括支付合同约定补偿费用和前期土地开发费用等。使用募集

的资金时，海宁市土地收储中心将与海宁市财政局及监管银行签订

《政府债券资金监管协议书》。海宁市土地收储中心将严格执行债券

资金项目计划，按项目进度使用政府债券资金，资金的各项支出切实

控制在批准的适用范围内。资金使用情况符合《土地储备资金财务管

理办法》的通知（财综【2018】8号）、《关于印发<地方政府土地储

备资金财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>的通知》（财预【2017】62号）的规

定。

根据浙江中铭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《海宁市周王庙镇工业园区工

业用地项目土地储备专项债券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财务评价报

告》（浙中会咨[2025]第1491号），本项目可用于偿还融资本息的土

地出让收益2284.00万元，对应本项目融资到期本息总计2238.60万

元，项目收益对融资本息的覆盖倍数为1.02倍，项目自身产生的收益

能够偿还全部融资本息。因此，土地出让收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收入

能够合理保障偿还融资本金和利息，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自求平衡。

本所律师认为：本期债券对应项目所需资金来源渠道为发行地方

政府债券募集的土地储备资金，且资金将用于本期债券对应项目的土














